[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及运营规范

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是指经民政部门备案且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以及业务指导等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的服务场所、服务机构及人员、服务内容、运营保障、服务质量评价等规范要求，适用于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及运营。
[bookmark: _Toc8059]一、服务场所
（一）环境要求
1.建筑设计及室内环境应符合JGJ 450的要求。
2.公共区域标识应符合MZ/T 131的要求。
（二）设施设备要求
1.公共设施应与服务功能相匹配，无障碍设施应符合GB 50763的要求。
2.消防设施配置应符合GB 50016、GB 50116、GB 50140的要求。
3.供电、给排水、采暖通风、通讯等基础设施配置应符合JGJ 450的要求。
4.应配置高清视频监控设备，监控范围应覆盖公共区域，并有醒目标识。
5.休息区、公共卫生间、公共助浴间应设紧急呼叫装置。
6.应配置可联动所在地区智慧养老平台的管理系统，至少提供紧急呼叫救援、安全防护、资源管理调度等功能。
（三）面积要求
每个街道应设置服务中心不少于1处，每处建筑面积不宜少于1000 m2。
（四）用房设置要求
1.基本要求：应根据老年人的使用特点和各项设施的功能要求进行合理布局和综合设置。具体可分为生活用房、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服务用房。每类用房的具体设置应符合JGJ 450的规定。
2.生活用房：
（1）生活用房主要包括老年人休息室、公共卫生间、公共助浴间、公共餐厅、理发室。
（2）老年人休息室应选择相对安静的区域，分区配置全托床位、日间照料床位。其中，护理型养老床位不宜少于15张；辖区常住人口3万人以上的城市街道，护理型床位不宜少于20张。
（3）公共卫生间应与老年人经常使用的公共活动用房同层，宜邻近设置，光线明亮，具备通风换气条件。公用卫生间应设无障碍厕位，便器旁应安装扶手。
（4）公共助浴间应配置沐浴器、恒温设备和沐浴椅（凳）、防滑垫、排气扇等。
（5）公共餐厅应配置可移动、牢固的桌椅，为护理员留有分餐、助餐空间。采用柜台式售饭方式的，应设置低位服务窗口。
（6）理发室应配置理发和剃须器具、梳妆镜、理发座椅等。
3.医疗保健用房：
（1）医疗保健用房主要包括医务室、护理站、康复室、心理疏导室。
（2）宜设置医务室、护理站等医疗机构，或与其他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签订医疗合作协议。
（3）康复室应配备适合老年人的运动康复器械和作业康复器械。
（4）心理疏导室应配置良好的隔间设施、暖色桌椅、沙发以及心理沙盘、心理宣泄工具。
4.公共活动用房：
（1）公共活动用房主要包括多功能活动室、棋牌室、阅览室、书画室，在满足使用功能和相互不干扰前提下，可合并设置。
（2）宜设置在建筑物首层，有良好的自然采光与通风条件。
（3）多功能活动室应合理配备音响、影视器材等用品。
（4）棋牌室应配备桌椅、棋牌等用品。
（5）阅览室应配备书架、阅览桌、坐椅，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和报刊，有条件的宜配备开通网络功能的电脑。
（6）书画室应提供书法、绘画所需的书案、字帖等用品。
5.服务用房：
（1）服务用房主要包括值班室、厨房(备餐间)、职工用房、洗衣房、污物间、清扫间。
[bookmark: _Toc28886]（2）值班室可与咨询接待、入住登记合并使用，位置应明显易找并设置醒目标识。　
（3）厨房（配餐间）应配备基本炊具及餐具，必要的卫生防疫和消防防火装置。利用就近餐饮服务资源开展配餐、送餐服务的，可不设置厨房。
（4）职工用房宜包括职工休息室、卫生间、沐浴间、夜间值班室。
（5）洗衣房应配置洗涤设备和烘干设备。由社会配套提供洗衣服务的，可不设置洗衣房。
（6）污物间、清扫间应与生活用房等保持相对距离，清洁工具与污物箱应分类摆放，避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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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要求
1.由依法登记注册并具有两年以上养老机构或连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运营经验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运营，且未纳入社会失信名单、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群体信访事件。
2.设置医疗卫生机构的，应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配备满足服务和运营需要的服务和管理人员。
4.如与街道办事处签订合作服务协议，应明确权责义务，首次协议期宜为3年。
（二）人员要求
[bookmark: _Toc17882]1.医生、护士、康复治疗师、养老护理员、社会工作者等团队人员应符合行业要求并具备相关资质。工勤人员应持有所从事工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一线员工及餐饮人员应持有健康证。
2.与床位配套的照护服务从业人员应接受专项培训，经考试合格后上岗。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年服务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老年人常见病护理要点；　老年人生理及心理特点；具体服务知识与技能；常见服务风险与应急处理。
3.应掌握与老年人沟通技巧，热情周到、耐心细致、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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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照护
专业照护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日间照料服务：为社区内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日间托养，有条件可开展接送等附加服务；
2.全托服务：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服务；
3.上门照料服务：为有特殊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照料服务，包括协助进食、协助排泄及如厕、协助移动、更换衣物、卧位护理，以及洗发、梳头、口腔清洁、洗脸、剃胡须、修剪指甲、洗手洗脚、沐浴等内容。
（二）医疗护理
医疗护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健康管理：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中医体质辨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等服务；
2.家庭护理（含家庭照护床位）：根据需要提供换药、理疗、刮痧等上门医疗服务。
（三）康复保健
康复保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辅具适配与指导：配备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基本健身器具和康复辅助器具，并指导老年人使用；
2.康复训练：对失智老年人进行非药物干预益智康复训练；
3.辅具租赁：提供卧床、助行等康复辅具租赁服务，可根据老年人需求灵活采用日租、月租、年租等方式。
（四）膳食供应
膳食供应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集中供餐：在公共餐厅为老年人提供符合其身体特点、荤素搭配、营养丰富、合理均衡的餐食；
2.上门送餐：使用符合保温、保鲜要求的设备及运输工具，安排专人及时将餐食送至老年人居住处。
（五）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心理慰藉：为无子女、认知和情感障碍等需要关心的老年人提供沟通、情绪疏导、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服务；
2.文体娱乐：开展各种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内容包括书法、绘画、棋牌、唱歌、戏曲、趣味活动、益智游戏以及健身运动等。
（六）教育咨询
教育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教育咨询：通过老年课堂、专家讲座等形式，提供保健养生、常见疾病预防、安全教育、智能设备使用等教育服务；
2.养老顾问：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资源介绍、老年人福利政策指导等现场政策咨询和资源供需对接服务；
3.法律咨询：对老年人的法律咨询服务宜转介有法律从业资质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提供。
（七）委托代办
委托代办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代读、代写书信；
2.代挂号、代买药；
3.代领物品:为老年人代领物品、相关证件及资料等，应准确记录物品种类、数量，并核实、签字；
4.代缴费用：为老年人代缴水电费、燃气费、医保费等，应当面清点钱物，并核实、签字。
（八）居家安全
居家安全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呼叫服务：整合联系社会专业服务机构、服务资源和社区志愿者，响应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手段或电话、可视网络等电子设备终端提出的养老服务需求，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
2.安全防护服务：依托智慧养老平台及物联网等技术设备，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电子围栏、烟雾报警、跌倒报警等安全技防服务；
3.适老化改造服务：为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室适老化改造。
（九）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照护者技能培训：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者开展照料技能培训服务；
2.短期照料“喘息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个人付费等方式，组织专业人员，到老年人家中或将老年人接到服务中心进行短期照护，减轻老年人家庭成员的长期照护负担和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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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营要求
1.应建立完善的机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服务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2.档案应包括机构档案和服务档案。机构档案包括运营过程中的各类纸质、电子资料；服务档案包括服务对象信息、服务协议、服务内容、服务计划、服务记录等。
3.应在显著位置公示机构资质、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规章制度、工作流程、服务承诺、投诉方式等信息。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更新。
（二）安全管理
1.应符合GB 38600的要求。
2.应建立机构安全管理规范及自查制度，每年由第三方出具安全检测报告或者安全评估报告。
3.应制定养老服务意外事件处置应急预案，涵盖机构内服务及上门服务。至少每半年开展1次培训和演练。
4.应制定服务对象隐私保护措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肖像保护、个人信息、家庭信息、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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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选用以下一种或者几种评价方式：机构自我评价、服务对象评价、街道办事处评价、区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评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企业或社会组织评价。
2.评价指标包含服务量、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项目完成度、服务准时率、有效投诉结案率。
3.服务质量评价否决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虐老；违法违规销售保健食品情形；违法违规开展金融交易、非法集资；提供虚假信息、瞒报领取补贴。




